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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自然资发〔2021〕32 号

沈阳市自然资源局关于印发《沈阳市人民

设计师制度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区、县（市）人民政府，市直有关部门，直属单位：

经市政府同意，《沈阳市人民设计师制度实施办法（试

行）》现予以发布，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沈阳市自然资源局

2021 年 5 月 7 日

（联系人：郑成福，联系电话：23214012，13324042061）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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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自然资源局办公室 2021 年 5 月 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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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人民设计师制度实施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为指导，充分发

挥社会专业力量，深入社区沟通居民意愿，打通城市建设管

理末梢，指导项目建设实施，提高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实

现城区的洁化、序化、亮化、绿化，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

服务品质、生态品质、文化品质。

第二条 人民设计师是指由区人民政府组织选聘，为责

任范围内的规划、建设、管理提供专业指导和技术服务的第

三方人员。责任范围原则上以街道、片区或社区为单元（暂

不含乡村），具体划分由各区人民政府自行确定。

第三条 人民设计师应秉持专业、效率、公正、公开的

基本原则开展工作。

第四条 各区人民政府应建立工作机制，统筹安排人民

设计师的选聘、经费渠道、具体工作职责等。

市、区两级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为开展人民设计师工作的

行政主管部门。

第二章 工作职责

第五条 人民设计师依据上位规划、城市设计及导则、

相关技术规范等开展工作，为城市建设管理提供高质量、精

细化的技术咨询和指导。工作内容涉及道路综合整治、绿化

景观提升、小区综合治理、公共空间微更新等。

第六条 人民设计师具体工作职责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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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知识普及。采取定期培训宣讲、展览等方式，向

社区居民宣传普及规划知识、政策法规、规划成果，并提供

专业咨询服务。

（二）设计把控。坚持问题导向，深入责任单元开展实

地调研，掌握居民意愿，参与实施项目的规划设计，并针对

具体项目设计，提供色彩、材质、样式、尺度等控制引导要

求。

（三）实施协调。通过技术协调引导，指导责任单元内

精细化工程项目实施，如微绿地、微景观、口袋公园、街道

设施、立面改造等。

（四）规划评估。结合日常调研对责任单元的规划实施、

项目建设等情况进行评估，按年度做出小结，向区人民政府

进行反馈。

（五）公众协调。协助所在区人民政府建立常态化问题

征集机制，梳理社区居民反映的突出问题及意见建议，提出

专业意见，反馈至本区规划、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第三章 选退机制

第七条 人民设计师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备良好的专业能力，取得规划、国土、建筑、

景观、交通、市政及其他相关专业中级以上职称，或在相关

领域具有相应的专业服务能力和社会影响力。

（二）具备丰富的设计单位、科研院所、咨询机构从业

经历，有相关项目获奖经历者优先。

（三）熟悉沈阳市城市总体规划，熟悉责任单元所在片

区的分区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及重要专项规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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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具备较强的社会责任感与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

具备较强的沟通协调能力，了解城市历史文化，能够保证必

要的工作时间。

第八条 每个责任单元配备 1 名人民设计师，采用“定

向委托+公开选聘”的方式。

（一）定向委托。各区人民政府采取政府购买服务方式，

选定 1 个设计单位作为城市规划设计的主导单位；由主导设

计单位为每个责任单元选派业务骨干担任人民设计师。

（二）公开选聘。除主导设计单位外，各区人民政府可

根据自身实际，面向设计院、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等社会组

织公开选聘人民设计师，补充设计师队伍，共同推动社区发

展。

第九条 由各区人民政府与定向委托设计单位、公开选

聘人员签订聘用合同，颁发聘书。每届人民设计师任期 3 年，

期满可续期聘用。

第十条 评优机制。

（一）区级初评。由各区人民政府牵头组织社区居民进

行公众评估，评选出本地区年度优秀人民设计师 2-3 名，于

每年 1月底前将名单及相关工作成果证明材料提交市级规划

行政主管部门。

（二）市级评定。

1.公众参与。市级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将初评成果进行公

示，通过网络投票等方式，组织公众广泛参与评选活动，评

选出 15 名沈阳市优秀人民设计师候选人。

2.专家评选。由市级规划行政主管部门邀请专家对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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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选成果进行评选，于每年 2 月底前评选出 10 名沈阳市优

秀人民设计师候选人。

3.最终评选。沈阳市规划和土地资源管理委员会主任会

议对专家评选成果进行再次评选，最终获选的人民设计师，

由沈阳市人民政府颁发荣誉证书，并通过多种渠道进行宣传

表彰。

第十一条 退出机制。

（一）人民设计师因自身原因无法履行合同，可向所在

区人民政府书面申请终止聘用合同。

（二）各区人民政府结合实际制定考核机制，对考核不

合格的人民设计师，可解除聘用合同。

第四章 工作保障

第十二条 各区人民政府、街道和社区应为人民设计师

提供必要的工作依据、工作条件和基础资料，会同人民设计

师制定年度工作计划，协助人民设计师开展相关工作和社区

营造活动；各区相关部门应参与确定年度任务清单。

区级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指导人民设计师开展工作，定

期组织交流培训，帮助人民设计师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负责人民设计师的日常考核工作。

第十三条 人民设计师的聘用工作采取政府购买服务

方式。各区人民政府应建立专项经费，纳入地区财政预算予

以保障，为推行人民设计师制度提供所需资金。

第十四条 辽中区、新民市、法库县、康平县政府参照

本办法执行。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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